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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文將內生經濟成長模型與逃漏稅結合，並依據現存文獻的看法，因地下

經濟較地上經濟易於逃漏稅，故勞動者會有誘因從事地下經濟活動，因此本研

究將勞動者從事地下經濟的行為視為逃漏稅，其中，地下經濟的報酬即為代表

性個人在經濟體系中隱匿所得的部分。模型也考量金融雙元體系的存在，以探

討在不同的金融發展程度下，政府應採取的逃漏稅最適稽查政策。代表性個人

可以透過地上及地下經濟活動的投入，賺取不同的報酬，並可藉由地上金融部

門儲蓄以累積資本。另外，政府可透過逃漏稅稽查政策以影響代表性個人投入

於地下經濟活動的時間比例(即逃漏稅比例)，並進一步影響地上經濟的勞動市

場均衡。透過本研究的數值模擬，可發現對於金融發展程度較低的國家而言，

政府應採取較寬鬆的逃漏稅稽查政策，允許經濟體系存在較嚴重的逃漏稅及較

大規模的地下經濟部門。相對地，對於金融發展程度較高的國家而言，政府應

採取較嚴峻的查稅政策，故經濟體系存在較輕微的逃漏稅及較小規模的地下經

濟部門。本研究也進行了比較靜態分析。 

關鍵字：逃漏稅、金融雙元體系、地下經濟、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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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逃漏稅為每一個國家普遍存在的經濟現象。由於地上經濟活動為政府可監管

的範圍，因此從事地上經濟活動所賺取的報酬須誠實申報予政府。反之，地下經

濟活動難以為政府掌握，故相較於地上經濟，地下經濟的報酬更為容易隱匿。基

於此，勞動者將有誘因投入地下經濟活動，以便隱匿其報酬，此即屬於逃漏稅行

為的一種。而逃漏稅的存在不僅會影響一國經濟成長的表現，也考驗政府所制定

的稅收及稽查政策之有效性。一般而言，開發中國家的逃漏稅規模大於已開發國

家。對部分國家而言，逃漏稅或許有存在的必要性，但政府又該如何採取相對應

的稅收及稽查政策以控制一國應有的逃漏稅規模大小? 

    近幾年，部分文獻開始將逃漏稅與內生經濟成長模型結合，藉由資本或政

府支出等變數來解釋經濟成長的動力來源，如Chen (2003)即參考Romer (1986)

對內生成長模型的設定，將逃漏稅與政府支出的內生經濟成長模型結合，以進

一步探討逃漏稅與經濟成長之間的關係，Hung(2015)則在內生經濟成長模型

中，將逃漏稅與資本投資決策結合，並進一步融入地上與地下金融部門，探討

在不同的地上金融發展程度下，一國政府對於逃漏稅所需採取的應對政策。然

而以上兩篇文獻皆是從資本逃漏稅的角度出發，以納稅者非誠實申報的所得比

例作為逃漏稅的比例，本研究則嘗試改由勞動逃漏稅的角度出發，以勞動者投

入地下經濟活動的時間比例作為逃漏稅的依據，政府則可透過介入地上經濟的

勞動市場，藉由外生的稽查政策衝擊，影響勞動者於地上或地下經濟活動的投

入意願，並進一步影響地上經濟勞動市場的均衡工資率及均衡勞動量。並融合

金融雙元體系，透過地上與地下金融部門的存在，勞動者可獲取不同的儲蓄報

酬。同時，政府可依據不同的地上金融部門發展程度採取相對應的稽查政策，

以影響勞動者投入地下經濟活動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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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以上對勞動市場及經濟體系的設定，本文欲探討在特定的金融發展程

度下，為追求社會福利極大，政府所應採取的最適逃漏稅稽查政策，以干預勞

動者對勞動市場的投入意願以及經濟體系的逃漏稅規模大小，藉此達到整體社

會福利的極大。另外，本文亦進行比較靜態分析，探討當模型其他外生變數變

動時，政府的最適稽查政策又應如何因應。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架構 

    本文主要以Romer(1986)的內生成長模型以及Chen(2003)、Hung(2015)等對

逃漏稅的模型設定為基本架構，採用存活兩期且世代交疊的經濟體系，並改由

勞動面的角度闡述代表性個人的逃漏稅行為。每一代的年輕人於期初即須將其

擁有的一單位時間稟賦分配於地上與地下經濟活動，而投入於地下經濟活動的

時間比例即為逃漏稅的比例。在納稅期間過後，勞動者可將其地上與地下經濟

的剩餘報酬分別投入於地上與地下的金融部門，以賺取不同的儲蓄報酬，以作

為其在老年時的消費。而政府可透過稅收或稽查的政策去影響勞動者投入於地

上或地下經濟活動的意願。另外藉由數值模擬分析，探討在不同的金融發展程

度下，各國政府應如何採取相對應的逃漏稅稽查政策。 

    本文第一章為緒論，主要說明本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以及主要的研究方

法與架構。第二章為文獻回顧，探討的文獻主要可分為經濟成長與逃漏稅兩大

部分，除說明經濟成長模型的演進，亦探討逃漏稅與地下經濟、金融雙元體

系、經濟成長等議題的相關文獻。第三章為模型設定，同時考量地下經濟活動

與金融雙元體系的存在，改以勞動逃漏稅的角度切入，闡述代表性個人的逃漏

稅行為及最適行為，並說明政府均衡稅率及社會福利函數等的設定。第四章為

數值模擬，探討在不同金融發展程度以及模型其他外生變數變動時，政府應如

何採取相對應的稽查政策。第五章為結論，重點摘錄本文的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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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無論是經濟成長或逃漏稅，兩者皆為各國政府所關心的重要議題，近期，

部分文獻開始將逃漏稅與內生經濟成長模型結合，以探討政府所執行的稽查與

稅收相關政策對經濟成長的影響。而過去文獻多以納稅者「非誠實申報的所得

比例」作為逃漏稅的依據，並將金融雙元體系與逃漏稅一併作探討。 

    本文首先採用Romer(1986)的內生成長模型，以資本作為經濟成長的動力來

源，另外，主要以Hung (2015)與Chen(2003)對逃漏稅模型的設定為基本研究架

構，並將其作進一步擴展，改由勞動逃漏稅的角度切入，將勞動者從事地下經

濟活動的行為視為逃漏稅，以探討在不同金融發展程度下，政府應採取的最適

逃漏稅稽查政策。以下分別為探討經濟成長模型以及逃漏稅的相關文獻。 

第一節 經濟成長模型的演進 

    經濟成長一直以來都是每國政府所關切的重要議題，而會影響一國經濟成

長的因素又可涵蓋至多個層面，其可能是一國既有的資源稟賦、先天的地理環

境及氣候差異，抑或是政府支出的多寡、技術研發的能力，以及對勞動、資

本、人力資本等要素的投入。而最初始對於經濟成長的相關研究可追溯至

Harrod (1939)及Domer (1947)的古典成長理論，其將生產函數設定為里昂鐵夫

(Leontief)生產函數，亦即勞動及資本等生產投入要素彼此之間是呈固定的投入

比例關係，且在生產過程中無法互相替代，此理論並假設經濟體系的均衡發生

在保證成長率等同於人口成長率之處，但因上述兩個成長率的成長動力來源如

儲蓄率及勞動成長率等皆為外生給定的，因此除非一開始經濟體系就落於均衡

位置之處，否則均衡並不易達成，而此又稱為剃刀邊緣(edge of knife)。 

    而為改善上述理論存在不穩定均衡的缺陷，Solow (1956)在新古典成長理論

中進一步將生產函數更改為具有一階齊次特性的柯步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

產函數，即勞動及資本在生產過程中轉為可互相替代的生產投入要素，如此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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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求得經濟體系的穩定均衡，而此時經濟成長率等於外生的人口成長率；若再

進一步修改模型，將技術因子也納入生產函數，此時經濟成長率將會等同於外

生的技術進步率，故可知此理論雖改善了在古典成長理論下經濟體系的不穩定

均衡，但在無論是否考量技術因子的情況下，經濟成長率仍是由外生參數所決

定。 

    基於上述的理論模型皆是由外生變數來定義經濟成長率，隱含現實生活中的

經濟成長動力來源並無法透過模型內的變數去作合理的解釋，且其亦無法解釋各

國經濟持續成長的原因，與實際情況不符。有鑑於此，經濟學家陸續透過對產出

函數或資本存量的重新設定，將能影響經濟成長的變數予以內生化，「內生經濟

成長理論」便衍生而出。 

    以Romer作為開端，其於1980至1990年代的期間陸續提出各類型的內生經濟

成長理論如下，首先延伸自Arrow (1962)所提出的LBD概念，Romer (1986)及

Young (1991)提出廠商藉由在生產過程中的邊做邊學(learning by doing)可獲得知

識經驗的累積，以進一步提升產出效果，亦即技術進步非外生決定，其源自於生

產過程中資本與產出的累積，而此技術進步即可用來解釋經濟成長的動力來源。    

    接著Romer (1990)與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等人提出研究與發展(R&D)

的概念，其認為廠商可透過研究發展使得既有的資本增加邊際生產力，並進一步

增加廠商額外的利潤，而廠商又可運用此利潤投入新的研究發展，在這樣的正循

環下即可促進經濟體系的資本累積，並合理解釋經濟體系持續成長的原因。 

    而後續的內生成長模型更延伸至其他層面，如Lucas (1988)對Romer的模型做

進一步修改，將人力資本亦納入生產考量，其認為人力資本具有正向的外溢效果，

可促使經濟持續成長。Barro (1990)則將政府支出予以內生化，認為不同的政府支

出行為將對私部門產生程度不一的外溢效果，其亦可作為促進經濟成長的動力來

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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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逃漏稅的相關文獻 

一、 逃漏稅、金融雙元體系 

無論是在已開發國家或是開發中國家，逃漏稅對世界各國而言皆為一普遍

存在的現象，一般將逃漏稅定義為納稅者針對其「應繳納稅額」是採取未繳納

或僅部分繳納的方式，沒有誠實申報其真實賺取的所得予政府，因而導致政府

在稅收上的缺漏，對其他誠實繳稅的納稅者而言，其亦產生租稅上的不公平

性。而在本文的研究裡，我們是將勞動者從事地下經濟活動的行為亦視為逃漏

稅的一種，因地下經濟活動非政府能直接掌握的部份，因此勞動者不會將其賺

取的地下經濟報酬誠實申報予政府，故可將此行為視為逃漏稅。 

現實世界將地下經濟的活動大致區分為兩類：合法與非法的地下經濟，其

中合法的地下經濟又可稱為「灰色經濟」、「影子經濟」，指人民所從事的經

濟活動為未經工商登記且不受限於政府的法律約束，因此人民可隱匿其從事地

下經濟活動所賺取的所得且不申報予政府，如未持有營業執照的商販抑或是從

事網絡交易、現金交易等的經濟活動；而較為嚴重且不合法的地下經濟又可稱

之為「黑色經濟」，如從事非法融資、走私販毒、仿冒及詐騙等的非法經濟活

動。又因地下經濟活動非政府可直接監管的部分，故我們亦可將從事地下經濟

活動視為是一種逃漏稅的行為。Schneider and Enste (2002)即估計在1988至2000

年期間部分國家非正規經濟占一國GDP的比例，平均而言，OECD國家的非正

規經濟約占GDP的14%至16%，而對部分開發中國家而言，其更高達35%至

44%。 

    而最早探討逃漏稅議題、將個人逃漏稅行為模型化的相關研究可追朔至

Allingham and Sandmo (1972)的文章，其將納稅者從事逃漏稅的行為視為是一種

財務規劃，並假定其效用函數為Von Neumann-Morgenstern的型式，納稅者透過選

擇一個最適的「所得申報量」以極大化其預期效用。後續Chen (2003)進一步探討

稅率與逃漏稅、經濟成長之間的關係，並比較在不存在逃漏稅的情況下，兩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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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稅率差別，其延用Barro (1990)對代表性廠商生產函數的假設，將政府支出納

入生產考量，認為政府支出對私人的產出有外部性，並設定從事漏稅需付出成本，

但此篇並無考量地上金融部門的存在，故無儲蓄問題，因此納稅者是透過選擇一

個最適的「誠實申報比例」以極大化自己當期的可支配所得。 

然而，以上兩篇文獻皆無探討地上與地下金融部門的存在，因此，Hung (2015)

進一步將金融雙元體系納入考量，以探討逃漏稅、金融雙元體系與經濟成長之間

的關係，在同時存在地上與地下金融部門的經濟體系下，代表性個人可將其稅後

所得分別存入地上與地下金融部門以賺取儲蓄報酬，又因地上金融部門(如：銀

行)為政府可監管的範圍，因此可將代表性個人將稅後所得存於地下金融部門的

儲蓄比例視為文獻上的「逃漏稅的比例」，即「非誠實申報的比例」，代表性個

人透過選擇一個最適的「地上金融儲蓄比例」以極大化其預期效用。另外，Gordon 

and Li (2009)認為銀行(即地上金融部門)乃政府可監管的範圍，故透過銀行所轉

換的資本是無法隱匿的，因此政府可利用存款者的銀行存款紀錄，加強稅收政策

執行上的有效性；相對地，因地下金融部門非政府可監管的範圍，故透過地下金

融部門所轉換的資本為可隱匿的部分。而Blackburn et al. (2012)等則認為經濟體

系存在地上金融部門(如：銀行)，且銀行每一單位存款轉資本的轉換成本與一國

的金融發展程度之間是呈負向的關係。Kan (2000)則以台灣為研究對象，探討地

下金融部門的存在是否有利於家計部門的資本累積，其採用台灣1977至1992年的

個體資料，該資料顯示小型企業對地下金融部門具一定程度的依賴性，研究結果

顯示地下金融部門的存在將有利於資本的投資。 

二、 逃漏稅與政府的應對政策(稅率、稽查率及罰款) 

政府可透過多種管道獲得收入，其中，向人民徵收稅收即為一重要來源，

政府可將收取的稅收投入於國家的基礎建設與公共運輸等事務，進一步促進經

濟成長與整體的社會福利。然而，普遍存在的逃漏稅現象不僅會影響其他誠實

納稅者在租稅上的公平性，其亦會造成國家在稅收上的短少。因此，為落實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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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上的公平性，政府也會加強實施有關稅務的稽查政策，一旦被查到不法事宜

即處以罰款，以加強人民誠實納稅、降低逃漏稅等的意願。但執行稽查對政府

而言為一支出項目，故在政府須維持平衡預算的情況下，制定適當的租稅政策

及稽查政策對政府而言為一重要課題。Gordon and Li (2009, P. 857)即在其研究

中指出，雖然在貧窮國與富有國之間的稅率差異不大，但相對於富有國而言，

貧窮國的平均稅收量僅為富有國 GDP 的 2/3 甚至是更少。 

    Allingham and Sandmo (1972)與Chen(2003)皆假設若納稅者逃漏的所得沒有

被政府稽查到，則其僅需針對其申報予政府的部分繳納稅收，但若被政府稽查

到，政府會依其「逃漏的所得」多寡處以罰款；相對地，Yitzhaki (1974)則是假

定政府僅會針對納稅者的「逃漏稅額」處以罰款。Allingham and Sandmo (1972)

的研究結果顯示，政府稽查率的上升必能使得納稅者增加申報其所得部分，但

所得稅率變動的政策效果則不明確。Chen (2003)的研究結果則顯示，較高的稽

查率未必能有效抑制逃漏稅。Hung (2015)將金融雙元體系納入經濟體系，由於

地下金融部門相較於地上金融部門在存款轉資本上更具效率性，代表其更有利

於資本累積與促進經濟成長，因此，其研究結果顯示對於金融發展程度較低的

國家(開發中國家)而言，政府應採取較寬鬆的稽查政策，相對地，對金融發展

程度較高的國家(已開發國家)而言，政府則應採取相對較嚴格的稽查政策。 

    綜合以上的文獻探討，可發現以上文獻所探討的逃漏稅行為，主要是建立

在代表性個人對於「非誠實申報的量或比例」之上，另外，部分文獻會進一步

探討代表性個人透過金融部門賺取存款報酬，透過最適的「誠實申報的量或比

例」，以極大化個人的預期效用或可支配所得。然而，大部分僅單方面探討逃

漏稅與地下經濟之間的關係，抑或是逃漏稅與地上、地下金融部門之間的關

係，故本篇同時融合了地下經濟及金融雙元體系的議題與逃漏稅一併作探討，

並探討各國政府在不同的金融發展程度下，面對逃漏稅的存在，其該如何採取

相對應的稽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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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主要以Hung (2015)對逃漏稅模型的設定為研究基礎，相同之處在於將

逃漏稅與內生經濟成長模型結合，並考慮存活兩期且世代交疊的經濟體系，以

及對代表性的個人效用函數、政府社會福利函數等的設定。差別在於Hung 

(2015)以個人在年輕時期將稅後報酬存入地下金融部門的比例視為非誠實申報

比例(即逃漏資本所得稅的比例)，後續政府針對個人年老時期得到的資本報酬

進行稽查，故是站在資本逃漏稅的角度進行分析，且個人的效用取決於兩期的

消費(包含年老時期獲得的資本報酬)。而本文改以勞動逃漏稅的角度切入，納

入從事地上與地下勞動生產活動的時間分配選擇，將代表性個人的逃漏稅行為

建立在其從事地下經濟活動的時間分配比例，而政府執行稅收、稽查等的時點

皆發生於個人的年輕時期，政府僅針對個人賺取的勞動報酬進行稽查，另外亦

進一步簡化個人僅於年老時期消費，故效用完全來自於年老時期的可獲得的資

本報酬。最後，由於勞動市場元素的加入，政府可透過稽查政策的執行，影響

勞動者投入地上或地下經濟活動的意願，以進一步影響地上經濟的勞動市場供

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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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模型設定 

    本章節的內容主要著重在模型設定的部分，不同於一般文獻的對資本課

稅，本文嘗試改以勞動逃漏稅的角度切入，年輕的勞動者針對其投入地下經濟

活動所賺取的報酬從事逃漏稅。模型同時考量地下經濟活動與金融雙元體系的

存在，以探討在不同的金融發展程度下，政府所須採取的最適逃漏稅稽查政

策。首先，第一節為地上經濟與地下經濟的相關假設，我們將依序說明地上與

地下經濟活動的投入時間比例、勞動報酬、投入成本，以及地上與地下金融部

門的存款轉換成本、儲蓄報酬率及儲蓄報酬等的設定，最後藉由前述的設定我

們可獲得代表性個人的效用函數，透過選擇一個最適的「地上經濟投入時間比

例」，個人可極大化他的效用。而第二節的部分，我們將依序說明政府均衡稅

率、經濟成長率以及社會福利函數等的設定，透過前述的設定，政府將選擇一

個最適的逃漏稅稽查機率以極大化整體社會的福利。 

第一節 地上經濟與地下經濟敘述 

    考量一個存活兩期且世代交疊的經濟體系，在任何一個期間內，同時存在

年輕人及老年人，時間型態是間斷的，因此，以 t = 0, 1, 2, … 表示期間。為了

簡化分析，我們假設經濟體系內每一代僅存在一位代表性個人，即總體的人口

數目簡化為 1 單位，以 N = 1 表示，且每期皆無人口成長，每一代的年輕人可

以提供其勞動稟賦，在地上經濟或地下經濟從事生產活動。年老者並無勞動稟

賦，因此，他們的消費必須透過年輕時的勞動所得儲蓄來支應。 

每一代表性個人(即勞動者)在年輕時期的期初皆有一單位的時間稟賦可作

運用，在不考慮休閒的情況下，勞動者僅能將其所擁有的時間稟賦完全投入於地

上或地下的勞動活動，因此在每期的期初，勞動者即須決定其投入於地上經濟活

動與地下經濟活動的時間分配比例，假設每一個年輕人投入地上經濟活動的時間

比例為 𝛽𝑡 且 𝛽𝑡  ∈ (0 , 1)，則地上經濟的勞動供給量即為投入地上經濟的時間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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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與人口數的相乘，即 𝐿 = 𝑓(𝛽𝑡
𝑠) = 𝛽𝑡𝑁；相對地，投入地下經濟活動的時間比

例為 1 − 𝛽𝑡，供給量則為 (1 − 𝛽𝑡)𝑁。年輕人獲得勞動報酬後，必須報稅。從事

地上經濟生產活動的勞動所得不能逃漏稅，但由地下經濟所獲得的勞動所得，政

府無法掌握，因此可以逃漏稅1。以下我們介紹地上與地下的經濟活動。 

(一) 地上經濟體系之勞動報酬與銀行儲蓄報酬 

我們假設第 t 期為代表性個人的年輕時期，第 t + 1 期則為代表性個人的年老

時期。在第 t 期的一開始，勞動者透過提供 𝛽𝑡 比例的時間於地上經濟，在工資

率為 𝑤𝑡 且地上經濟不能逃漏稅的情況下，其可於地上經濟活動賺取的稅後勞動

所得為 (1 − 𝜏𝑡)𝛽𝑡𝑤𝑡 ，其中 𝜏𝑡 為政府在第 t 期對勞動者之地上經濟薪資所得所

課予的稅率。 

    另外，為簡化分析，我們進一步假設代表性個人於年輕時期不消費，故在年

輕時期，勞動者即會將稅後勞動所得全數存入銀行進行儲蓄，因此，關於地上經

濟勞動報酬的部分，代表性個人於年輕時期可存入的存款為 𝑆𝑡 = [(1 − 𝜏𝑡)𝛽𝑡𝑤𝑡] 

的儲蓄，其可作為年老時期的可消費來源。而地上經濟的銀行在第 t 期收到勞

動者所存入 𝑆𝑡 = [(1 − 𝜏𝑡)𝛽𝑡𝑤𝑡] 的儲蓄量後，其可在第 t + 1 期轉換為資本，並

可透過將轉換的資本租借給廠商以賺取額外的資本利得。又根據 Demirguc-Kunt 

et al. (2014)的研究，其採用 72 個國家共 1400 家銀行的資料，發現對於銀行進入

以及銀行活動等採取較嚴格的管制時，金融仲介的成本將隨之增加，另外，銀行

在蒐集及處理大量民眾的資訊時亦需耗費一定的金融仲介成本。因此，本文設定

銀行在將每單位存款轉換為資本的同時，其會額外產生  𝛿 單位的轉換成本，我

們將此成本稱為金融仲介成本2，其亦可作為衡量金融發展程度的指標， 𝛿 越小

代表銀行所需的轉換成本越少，亦即該國家的金融發展程度較高，反之 𝛿 越大則

                                                      
1 參考自 Frederiksen et al.(2005)，其假設在地上經濟部門工作的勞動者須繳納所得稅。 
2
 轉換成本的設定參考自 Hung(2015)的設定。另外，新結構學派的學者如 Wijnbergen(1983)以

及 Taylor(1983)等在他們的研究中指出，因地下金融部門不需受存款準備以及政府管制的限

制，故相較於地上金融部門(如銀行)，地下金融部門在資本轉換上更具效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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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銀行所需的轉換成本越多，亦即該國家的金融發展程度較低。 

    在考量銀行轉換成本的情況下，勞動者在銀行所存入的每一單位存款，最

後實際上僅能轉換為 ( 1 − 𝛿 ) 單位的資本，又在第 t + 1 期資本報酬率為 𝜌𝑡+1 

的情況下，勞動者在第 t + 1 期可獲得的儲蓄報酬為( 1 − 𝛿 )𝜌𝑡+1 ，故勞動者

在第 t 期存入的存款，在第 t + 1 期時將轉為 [(1 − 𝜏𝑡)𝛽𝑡𝑤𝑡](1 − 𝛿)𝜌𝑡+1 的消

費。 

(二) 與地下經濟體系有關的假設 

1. 地下經濟的勞動報酬： 

令第  t  期時的地上經濟產出為 𝑦𝑡。假設勞動者於第 t 期投入地下經濟活動

後，其可獲得的勞動報酬為「第 t 期地上經濟產出」的某個固定比例 𝑏，且

 𝑏 ∈ ( 0 , 1 )，故地下經濟的勞動報酬為 𝑏𝑦𝑡。此一設定延續 Bose(2002)的外部性

假設，認為地上與地下經濟部門的生產存在外溢效果，在這個效果之下，地下

經濟的勞動報酬為地上經濟的一個固定比例。此外，為了得到平衡成長途徑

(Balanced Growth Path)，地上與地下經濟體系的報酬都必須與資本相關。由於

地上經濟產出是資本的函數，因此這個設定也可以讓我們得到平衡成長途徑。 

    勞動者在第 t 期投入(1 − 𝛽𝑡)比例的時間於地下經濟活動，其所賺取的報

酬 (1 − 𝛽𝑡)𝑏𝑦𝑡 即為勞動者在地下經濟體系所隱匿、逃漏的部分，故勞動者不會

將其投入地下經濟活動所賺取的報酬誠實申報予政府，而地下經濟的活動亦不

是政府所能直接觀察到的部分。若要知道代表性個人是否逃漏稅，政府必須透

過較頻繁的稽查動作，才能觀察到勞動者從事地下經濟所賺取的報酬，並予以

懲罰。 

2. 地下經濟的投入成本 

我們假設勞動者在第 t 期投入地下經濟活動時需耗費成本，這些成本包括搜尋

地下經濟工作的時間成本或學習地下經濟生產技術的成本，以及投入後須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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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政府稽查到的風險成本。參照 Chen(2003)對於地下經濟投入成本的設定，本

文將投入成本設定為「地下經濟的投入時間比例」的成本參數，為

 ℎ0(1 − 𝛽𝑡)2𝑏𝑦𝑡，其中 ℎ0 為逃漏稅的成本參數且 ℎ0 > 0 ，3 其代表投入成本的

多寡取決於勞動者投入地下經濟活動的時間比例多寡，隨著投入地下經濟的時

間比例越多，所需負擔的成本就越高。 

3. 地下經濟報酬的取得時點與儲蓄報酬：  

勞動者於第 t 期的一開始投入地下經濟活動後，其在第 t 期就可獲得勞動報 

酬，但因銀行的存款帳戶為政府的可監管的範圍，故為避免政府直接觀察到逃

漏稅，勞動者並不會將地下勞動報酬與地上經濟的稅後薪資所得一併存入銀

行。此時，勞動者將透過地下經濟體系的金融部門，如透過一些民間的互助會

機制以融通資金或進行儲蓄，將其賺取的地下勞動報酬做妥善利用。我們假設

藉由互助會的機制，勞動者可賺取的報酬率為地上金融存款報酬率的 𝛾 比例，

由於地上金融體系的儲蓄報酬等於資本的邊際生產力 𝜌𝑡+1，故地下金融存款報

酬率為 𝛾𝜌𝑡+1。另外，為簡化分析我們假設地下經濟的金融部門在將每單位存款

轉換為資本的同時並不需耗費成本4，因此，若勞動者於第 t  期時在地下金融部

門存入 (1 − 𝛽𝑡)𝑏𝑦𝑡 − ℎ0(1 − 𝛽𝑡)2𝑏𝑦𝑡]，其在第 t + 1 期時即可獲得

[(1 − 𝛽𝑡)𝑏𝑦𝑡 − ℎ0(1 − 𝛽𝑡)2𝑏𝑦𝑡]𝛾𝜌𝑡+1 的消費。5 

(三) 政府稽查後之勞動者報酬的儲蓄 

假設政府執行逃漏稅稽查的機率為 𝑝 ，且假設勞動者投入地上經濟活動所賺取

的薪資所得為政府可直接觀察到的部分，故政府可將勞動者投入於地上經濟活

                                                      
3 在 Chen(2003)，其假設代表性個人每期生產 𝑦𝑡 的產出，但誠實申報予政府的部分僅有

 𝛽𝑡𝑦𝑡 ，其中𝛽𝑡 ∈ (0,1)。另外假設代表性個人在從事逃漏稅時除須負擔交易成本外，其亦須承擔 

成功或失敗的不確定性風險，並將成本設定為 −ℎ0(1 − 𝛽𝑡)2𝑦𝑡  且 ℎ0 > 0 的型式。 
4 參考自 Hung(2015)的設定，其假定銀行在執行每單位存款轉換為資本的同時須耗費成本，地

下金融部門則不用。 
5 參考自 Bose(2002)的外部性假設，本文假定地上與地下經濟部門之間存在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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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所賺取的薪資所得，全數依所得稅率 𝜏𝑡 予以課稅並賺取稅收，故在無論是否

被政府稽查到的情況下，勞動者於第 t 期投入地上經濟活動的稅後薪資所得皆

為 (1 − 𝜏𝑡)𝛽𝑡𝑤𝑡。另外，為簡化分析，假設在第 t 期時，若勞動者的地下經濟

報酬被政府稽查到將全數被政府徵收，因此勞動者於第 t 期投入地下經濟活動

所賺取的報酬將全數歸零，亦即其在第 t 期可存入地下金融部門的地下經濟報

酬為 0，故勞動者在第 t + 1 期時可獲得的地下儲蓄報酬即為 0。相反地，若勞

動者所逃漏的部分沒有被政府稽查到，則勞動者仍可保留其投入地下經濟活動

所賺取的全數報酬，並將此報酬投入地下經濟的金融部門儲蓄，故勞動者在第

 t + 1 期時可獲得的儲蓄報酬將為 [(1 − 𝛽𝑡)𝑏𝑦𝑡 − ℎ0(1 − 𝛽𝑡)2𝑏𝑦𝑡]𝛾𝜌。綜合以上

的假設，我們可整理出勞動者在不同時期所發生的事件，並依先後發生的時點

排序如下： 

 

第 t 期(年輕時期) 第 t + 1 期(年老時期) 

  

 

年

輕 

勞

動

者 

決

定

時

間

分

配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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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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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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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第 t 期與第 t + 1 期之事件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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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地上經濟之產出 

當年輕勞動者於第  t  期存入地上經濟銀行體系的存款，在第 t + 1 期的一開始

被轉換為資本後，銀行會將此轉換資本做妥善運用，透過租借給廠商以賺取資

本所得。因此廠商在第 t + 1 期可透過向銀行租借資本，以雇用年輕的代表性個

人為勞工，藉此生產 𝑦𝑡+1 的產出，代表性廠商的產出函數可表達為： 

𝑦𝑡+1 = 𝐴𝑘𝑡+1
𝛼 (�̅�𝑡+1𝐿𝑡+1)

1−𝛼
，𝛼 ∈ ( 0 , 1 )，𝐴 > 0 ( 1 ) 

其中 𝑘𝑡 和 𝐿𝑡  分別為廠商所雇用的資本量及勞動量，�̅�𝑡 為每一廠商的平均

資本存量，其可代表為整個經濟體系的知識存量。為了更簡化，我們假設資本

不會折舊且勞動量標準化為 1 (即 N=1)，因此 𝑦𝑡+1 即代表整個經濟體系的總產

出。在要素市場皆為完全競爭的假設下，工資率及資本租借率可表達如下： 

𝑤𝑡+1 =
𝜕𝑦𝑡+1

𝜕𝐿𝑡+1
= (1 − 𝛼)𝐴𝑘𝑡+1

𝛼 �̅�𝑡+1
1−𝛼𝐿𝑡+1

−𝛼 = (1 − 𝛼)𝐴𝑘𝑡+1 = (1 − 𝛼)𝑦𝑡+1 ( 2 ) 

    𝜌𝑡+1 =
𝜕𝑦𝑡+1

𝜕𝑘𝑡+1
= 𝛼𝐴𝑘𝑡+1

𝛼 �̅�𝑡+1
1−𝛼𝐿𝑡+1

1−𝛼 = 𝛼𝐴�̅�𝑡+1
1−𝛼𝑘𝑡+1

𝛼−1𝐿𝑡+1
1−𝛼 = 𝛼𝐴𝐿𝑡+1

1−𝛼 ( 3 ) 

(五) 代表性個人的預期消費及最適決策 

透過前述對地上經濟與地下經濟體系之各變數的假設(如投入的時間比例、工資

報酬率、稽查率、投入成本、存款報酬率等)，在代表性個人於年輕時期完全不

消費的假設下，勞動者在第 t 期時將預期其在第 t + 1 期的消費為： 

𝐸𝑡  𝐶𝑡+1 = 𝑝𝑡 × { [(1 − 𝜏𝑡)𝑤𝑡𝛽𝑡](1 − 𝛿)𝜌 } 

+(1 − 𝑝𝑡) × { [(1 − 𝜏𝑡)𝑤𝑡𝛽𝑡](1 − 𝛿)𝜌  

+[(1 − 𝛽𝑡)𝑏𝑦𝑡 − ℎ0(1 − 𝛽𝑡)2𝑏𝑦𝑡]𝛾𝜌 } 

( 4 ) 

 

其中 𝐸𝑡 即表示為代表性個人於第 t 期時的預期符號，接著我們可將上式拆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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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部分來看，其中右式的前段可表示為代表性個人在有 𝑝𝑡 的機率會被政府稽查

到逃漏稅的情況下，其地上經濟與地下經濟的淨報酬總合；右式的後段則表示在

有(1 −  𝑝𝑡)的機率不會被政府稽查到逃漏稅的情況下，其地上與地下經濟的淨報

酬總合，可知兩者之間的差異僅在於[(1 − 𝛽𝑡)𝑏𝑦𝑡 − ℎ0(1 − 𝛽𝑡)2𝑏𝑦𝑡]𝛾𝜌。參考圖二

如下： 

 

 

 

圖二 老年時期的可消費樹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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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圖即為代表性個人於老年時期的消費樹狀圖，其中，圖二的左方區塊代

表勞動者在第 t 期期初時擁有一單位的時間稟賦可分配於地上與地下的勞動活

動，在決定投入 𝛽𝑡 比例於地上經濟以及 1 − 𝛽𝑡 比例於地下經濟的活動後，圖二

的中間區塊即代表勞動者在第 t 期分別可於地上經濟賺取 𝛽𝑡𝑤𝑡 的報酬，並於地

下經濟賺取 (1 − 𝛽𝑡)𝑏𝑦𝑡 的報酬。在政府對勞動者的地上經濟報酬課稅後，勞動

者會將地上經濟的稅後報酬 [(1 − 𝜏𝑡)𝑤𝑡𝛽𝑡] 存入銀行，另外將地下經濟的報酬

 (1 − 𝛽𝑡)𝑏𝑦𝑡 透過互助會儲蓄。接著政府將進行稽查的動作，又因地上經濟的勞

動報酬無法逃漏稅，因此無論是在有 𝑝𝑡 的機率被政府稽查到或在有 1 − 𝑝𝑡 的機

率不會被政府稽查到，在銀行儲蓄報酬率為 𝜌 的情況下，勞動者於第 t + 1 期可

獲得的銀行儲蓄報酬皆同為 [(1 − 𝜏𝑡)𝑤𝑡𝛽𝑡](1 − 𝛿)𝜌 ，此即為圖二右方區塊的第

一部分及第二部分。最後，圖二右方區塊的第三部分即代表勞動者在有 𝑝𝑡 的機

率被政府稽查到逃漏稅的情況下，其於第  t  期所賺取的地下經濟報酬將全數被

政府徵收，故可透過互助會儲蓄的地下報酬為 0，因此其在第 t + 1 期可獲得的

地下儲蓄報酬即為 0 。而圖二右方區塊的第四部分，即代表勞動者在有 1 −  𝑝𝑡 

的機率沒被政府稽查到逃漏稅的情況下，其在第 t 期可透過互助會儲蓄的地下

淨報酬為[(1 − 𝛽𝑡)𝑏𝑦𝑡 − ℎ0(1 − 𝛽𝑡)2𝑏𝑦𝑡]，故在互助會的儲蓄報酬率為 𝛾𝜌 的情

況下，勞動者於第 t + 1 期可獲得的儲蓄報酬為 [(1 − 𝛽𝑡)𝑏𝑦𝑡 − ℎ0(1 −

𝛽𝑡)2𝑏𝑦𝑡]𝛾𝜌。 

    由於勞動者在年輕時(即第  t  期)不會進行消費，因此他的效用全取決於其

在老年時(即第 t + 1 期)的可消費數目多寡。假設其效用函數為對數的型式6，故

勞動者的終身效用函數為： 

                                                      
6 本文採用效用函數 𝑈(𝐸𝑡   𝐶𝑡+1) 而非採用預期效用 𝐸𝑡[𝑈(𝐶𝑡+1)]，原因乃為效用函數為消費的凹

函數，建構在凹函數的數學定義上，效用函數的值會大於預期效用的值。因此參考 Chen(2003)的

設定，此時勞動者會選擇一個最適的 𝛽𝑡
∗ 以極大化他在第 t + 1 期的預期消費，並進一步極大化他

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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𝑈(𝐸𝑡  𝐶𝑡+1) = 𝑙𝑛 (𝐸𝑡  𝐶𝑡+1) ( 5 ) 

因此代表性個人在第 t 期的期初會選擇一個最適的 𝛽𝑡 以極大化其效用函數。在

給定 𝑤𝑡、𝜏𝑡、𝑝𝑡、𝛿、𝜌𝑡+1、𝑏、𝛾 等變數，透過對終身效用函數取一階條件，我

們即可得到代表性個人的最適選擇如下7： 

𝛽𝑡
∗ =

(1 − 𝜏𝑡)𝑤𝑡(1 − 𝛿) − (1 − 𝑝)[𝑏𝑦𝑡𝛾 − 2ℎ0𝑏𝑦𝑡𝛾]

(1 − 𝑝)2ℎ0𝑏𝑦𝑡𝛾
 ( 6 ) 

(六) 地上經濟的勞動市場均衡 

透過式( 1 )的生產函數 𝑦𝑡+1 ，我們可推得第  t  期的勞動需求函數為： 

𝑤𝑡
𝑑 = 𝑀𝑃𝐿 = (1 − α)A𝑘𝑡

𝛼�̅�𝑡
1−𝛼𝐿𝑑,𝑡

−𝛼 ，在前面第一章以及第三章模型設定的部

分，我們已提及過勞動供給量為投入地上經濟的時間比例與人口數的相乘，即

 𝐿 = 𝑓(𝛽𝑡
𝑠) = 𝛽𝑡𝑁，且為簡化分析已將人口數單位化為一(即 N = 1)，故在勞動

市場達到均衡時， 𝐿𝑑,𝑡 = 𝛽𝑡 會成立，因此均衡時勞動需求函數將為 𝑤𝑡
𝑑 =

𝑀𝑃𝐿 = (1 − α)A𝑘𝑡
𝛼�̅�𝑡

1−𝛼𝛽𝑡
−𝛼；透過勞動需求函數，可知勞動需求量(𝐿𝑑,𝑡)與勞動

市場的均衡工資率(𝑤𝑡
𝑑)彼此之間為負向的關係，因此勞動需求函數為一負斜率

曲線。    

    而勞動供給函數則設定為「代表性個人投入於地上經濟活動的時間比例」

與「每期人口數」之函數為 𝐿𝑠,𝑡 = 𝑓(𝛽𝑡
𝑠) = 𝛽𝑡𝑁，藉由前段對勞動市場均衡時的

模型設定，可知均衡時勞動供給函數將為 𝐿𝑠,𝑡 = 𝑓(𝛽𝑡
𝑠) = 𝛽𝑡；又透過式( 6 )的代

表性個人最適選擇，可知工資率(𝑤𝑡)與 𝛽𝑡 之間為正向關係，故可知勞動供給函

數為一正斜率曲線。最後，進一步將勞動需求函數轉換為反函數 𝐿𝑑,𝑡 =

𝑓−1(𝑤𝑡
𝑑)，聯立 𝐿𝑑,𝑡 及  𝐿𝑠,𝑡 兩式，我們即可求得勞動市場的均衡工資率及均衡

勞動量，如下圖的均衡點 𝐸 點： 

                                                      
7 「代表性個人最適選擇」之計算過程詳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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𝑤 

 

 

 

 

   

 

 

 

𝛽 

𝛽∗ 

圖三 勞動市場的均衡圖形 

    透過以上對勞動市場的設定，政府可透過政策的執行(如稽查機率的政策)

去影響代表性個人對於時間分配比例的決策，並進一步影響地上經濟的勞動市

場均衡，以達到政府的預期目標。例如政府若想要改變該國經濟體系的逃漏稅

規模，可以執行逃漏稅稽查的政策以影響勞動者投入地上經濟與地下經濟活動

的時間比例，進而改變地上與地下經濟體系的規模。 

    我們亦可透過圖形來解說，假設政府今日對逃漏稅採取較寬鬆的稽查政策

(即調降稽查率)，此將刺激年輕的勞動者增加投入地下經濟活動的意願，故分

配於地上經濟的時間比例將縮減，這個變動會造成地上經濟勞動市場的勞動供

給曲線整條左移，進一步導致勞動市場的均衡點由 𝐸1 移至 𝐸2，此時地上經濟

的均衡工資率上升、均衡勞動量下降，此即隱含勞動者投入於地下經濟活動的

時間比例上升，如下圖的新均衡點 𝐸2 ： 

 

 

 

 

𝐿d 
E 𝑤∗ 

𝐿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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𝑤 

 

 

 

 

         

 

 

 

𝛽 

                𝛽2
∗                   𝛽1

∗ 

圖四 政府透過政策影響地上經濟的勞動市場均衡 

第二節 逃漏稅、政府稽查與經濟成長 

(一) 政府均衡稅率的決定 

假設政府每期都會有固定的支出 𝑔𝑡，其為地上經濟產出的固定比例，可表達為

 𝑔𝑡 = 𝜃𝑦𝑡  且 𝜃 ∈ (0 , 1)，另外政府每期亦須耗費一定的支出稽查逃漏稅，假設 𝑓0 

為稽查的成本參數，在稽查率為 𝑝𝑡下，稽查的總成本即為 𝑓0 𝑝𝑡𝑦𝑡。
8 而政府每期

皆會對勞動者於地上經濟的薪資所得課稅，並稽查勞動者是否有逃漏稅的不法事

宜，若被稽查到，勞動者於地下經濟的所得將全數被政府徵收。因此政府的預算

限制式可表達如下： 

𝜃𝑦𝑡 + 𝑓0𝑝𝑡𝑦𝑡  = 𝜏𝑡𝑤𝑡𝛽𝑡 + 𝑝𝑡 × (1 − 𝛽𝑡)𝑏𝑦𝑡 ( 7 ) 

左式為政府總支出的部分，其中 𝜃𝑦𝑡 為政府每期的固定支出，𝑓0𝑝𝑡𝑦𝑡 則為政府

執行逃漏稅稽查時所需付出的成本。右式則為政府總收入的來源，可分為兩個

                                                      
8  政府執行稽查的總成本 𝑓0𝑝𝑡𝑦𝑡  與稽查逃漏稅的成本參數 𝑓0 等設定皆是參考自 Chen(2003) 

𝐿d 
𝐸1 

𝐸2 𝑤2
∗ 

𝑤1
∗ 

𝐿1
𝑠  

𝐿2
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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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其中 𝜏𝑡𝑤𝑡𝛽𝑡 為政府對地上經濟所得所課徵的稅收，𝑝𝑡(1 − 𝛽𝑡)𝑏𝑦𝑡  則代表

在 𝑝𝑡 的機率下，政府稽查到地下經濟的逃漏稅後的全額罰款。進一步將式( 7 )

透過轉換，我們可得到政府的均衡稅率如下9： 

𝜏𝑡
∗ =

(𝜃 + 𝑓0𝑝) − 𝑝 × (1 − 𝛽𝑡)𝑏

(1 − 𝛼)
 ( 8 ) 

(二) 經濟成長率 

透過式( 1 )的第 t + 1 期生產函數 𝑦𝑡+1 = 𝐴𝑘𝑡+1
𝛼 (�̅�𝑡+1𝐿𝑡+1)1−𝛼 ，我們可得到 

𝑀𝑃𝐿 = 𝑤𝑡+1 = (1 − 𝛼)𝐴𝑘𝑡+1
𝛼�̅�𝑡+1

1−𝛼𝐿𝑑,𝑡+1
−𝛼  ( 9 ) 

由式( 9 )往前回推一期可得 𝑤𝑡 = (1 − 𝛼)𝐴𝑘𝑡
𝛼�̅�𝑡

1−𝛼𝐿𝑑,𝑡
−𝛼，均衡時 𝑘𝑡 = �̅� 以及 

𝐿𝑑,𝑡 = 𝛽𝑡 會成立，故可得第 t 期的工資率為 𝑤𝑡 = (1 − 𝛼)𝐴𝑘𝑡𝛽𝑡
−𝛼，又已知勞動

者於第 t 期時會透過地上經濟體系的銀行存入其稅後薪資所得，故其存款在第 

t + 1 期時可轉換的資本量為 𝑘𝑡+1 = (1 − 𝜏𝑡)𝑤𝑡𝛽𝑡(1 − 𝛿)，將第 t 期的工資率

𝑤𝑡 = (1 − 𝛼)𝐴𝑘𝑡𝛽𝑡
−𝛼 代入 𝑘𝑡+1 即可求得： 

𝑘𝑡+1 = (1 − 𝜏𝑡)𝑤𝑡𝛽𝑡(1 − 𝛿) = (1 − 𝜏𝑡)𝛽𝑡(1 − 𝛿)(1 − 𝛼)𝐴𝑘𝑡𝛽𝑡
−𝛼 ( 10 ) 

其中 𝛿 的部分我們已在第一節提及過，其為銀行將一單位存款轉換為資本時所

需耗費的成本，其亦可作為衡量一國金融發展程度的指標。將式( 10 )作轉換，

我們即可得到資本存量的成長率為： 

𝑘𝑡+1

𝑘𝑡
= 𝑔 = (1 − 𝜏𝑡) × (1 − 𝛿) × (1 − 𝛼)𝐴 × 𝛽𝑡

1−𝛼 ( 11 ) 

 

                                                      
9 「政府的均衡稅率」計算過程詳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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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會福利函數 

在決定完均衡稅率之後，政府會選擇一個最適的稽查率以極大化整體經濟的社

會福利，其為代表性個人各期預期消費的加總，我們定義 𝜇𝑡 且 𝜇 ∈ (0 , 1) 為各

期預期消費的柏拉圖加權指數，故社會福利函數可推導如下10： 

𝑾 = ∑   𝝁𝒕 𝒍𝒏(𝑬𝒕 𝑪𝒕+𝟏)
∞

𝒕=𝟎
= ∑  𝝁𝒕 𝒍𝒏(𝑴𝒚𝒕 )

∞

𝒕=𝟎
 

 

     =
1

1 − 𝜇
{𝑙𝑛𝑀 +  

𝜇

1 − 𝜇
 𝑙𝑛𝑔 + (𝑙𝑛𝐴 + 𝑙𝑛𝑘0) + (1 − 𝛼)𝑙𝑛𝛽} ( 12 ) 

    其中 M = [(1 − 𝜏)(1 − 𝛼)(1 − 𝛿)𝜌 + (1 − 𝑝𝑡)[(1 − 𝛽𝑡)𝑏 − ℎ0(1 −

𝛽𝑡)2𝑏]𝛾𝜌]，觀察 M 對社會福利的影響，政府會選擇一個最適的稽查率(𝑝)以極

大化社會福利。首先，稽查率(𝑝)的上升將造成 (1 − 𝑝)(1 − 𝛽)𝑏 的下降，對 M 

產生負向力量。而稽查率(𝑝)的上升代表政府的稽查支出增加，在維持政府的平

衡預算下，稅收應增加(即稅率上升)，故 (1 − 𝜏)(1 − 𝛼)(1 − 𝛿)𝜌的下降將進一

步對 M 產生負向力量。另外，稽查率(𝑝)的上升亦會增加勞動者投入地上經濟

活動的意願(即 𝛽 上升)，故將使得 −ℎ0(1 − 𝛽)2𝑏𝛾𝜌 上升以及 (1 − 𝑝)(1 − 𝛽)𝑏 的

下降，對 M 產生正負兩種力量。綜合以上所述，可知稽查率(𝑝)的上升對 M 的

影響效果不明確。 

    接著觀察經濟成長率(𝑔)對社會福利的影響，由前段可知稽查率(𝑝)的上升

會帶動地上經濟投入意願的增加(即 𝛽 上升)，隨著投入地上經濟的時間越多，

勞動者可存入銀行的地上經濟報酬就越多，此將促進資本累積與經濟成長，並

帶動社會福利的上升。而為維持社會福利恆為正，此處我們設定 𝜇 足夠大，其

能使得 𝑔 對社會福利所帶來的正向力量大於 𝑝 所帶來的負向力量。 

 

                                                      
10 「社會福利函數」的計算過程詳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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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政府做最適決策 

在經濟體系為分權經濟的情況下，由勞動者先做完能使得自己預期消費最大的

最適決策後，政府再納入勞動者的最適決策以進一步做出能使得整體社會福利

極大的最適決策。而勞動者在做最適決策時，工資率(𝑤)及產出(𝑦)對勞動者而

言為外生決定的，但輪到政府做決策時，工資率與產出之間的關係為已知，故

政府會將兩者之間的固定比例納入勞動者最適決策下的 𝛽，透過式( 1 )的產出函

數 𝑦 = 𝐴𝑘𝛼(�̅�𝐿)1−𝛼 ，可知 𝑤𝑑 = 𝑀𝑃𝐿 = (1 − 𝛼)𝐴𝑘𝛼�̅�1−𝛼𝐿−𝛼，將兩式相除我們

可得： 

𝑦

 𝑤𝑑
=

𝐴𝑘𝛼�̅�1−𝛼𝐿1−𝛼

(1 − 𝛼)𝐴𝑘𝛼�̅�1−𝛼𝐿−𝛼
=

𝐿

(1 − 𝛼)
 

 

                                    →  𝑤 = (1 − 𝛼)
𝑦

𝐿
= (1 − 𝛼)

𝑦

𝛽
 ( 13 ) 

將式( 13 )代入式( 6 )的代表性個人的最適 𝛽 可得： 

  𝛽𝑡
∗ = ( 14 ) 

=  
(1 − 𝑝)[2ℎ0𝑏𝛾 − 𝑏𝛾] + √(1 − 𝑝)2[(1 − 4ℎ0 + 4ℎ0

2) 𝑏2𝛾2] + 8ℎ0 𝑏𝛾(1 − 𝑝)(1 − 𝜏)(1 − 𝛼)(1 − 𝛿) 

4(1 − 𝑝)ℎ0𝑏𝛾
 

此即為站在政府的角度，納入代表性個人的最適決策以及工資率與產出之間的 

固定比例後，勞動者的最適地上經濟投入時間比例11。 

 

 

 

 

                                                      
11 「政府最適選擇」的計算過程詳附錄三。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3 
 

第四章 數值模擬 

    本章節著重在數值模擬分析的部分，首先在第一節裡，我們是以特定的金融

發展程度下為分析的基準，並引用現存文獻上對部分參數的設定，藉此模擬稽查

機率在 0至 1的變化下，其對個人的最適地上經濟投入時間比例、均衡稅率、經

濟成長率以及社會福利等變數的關係圖形。在第二節裡，則改由探討在不同的金

融發展程度下，其對個人的最適地上經濟投入時間比例、逃漏稅比例、均衡稅率、

稽查機率、經濟成長率以及社會福利等變數的影響。同時，我們亦進行比較靜態

分析，以探討在逃漏稅稽查成本、地下經濟投入成本以及政府支出等變化之下，

對前述各變數的影響。 

第一節 特定金融發展程度下，對各變數的影響 

    有鑑於真實的稅率 (𝜏) 及地上經濟的最適投入時間比例 (𝛽) 既複雜且難以

估算，為了得到更具體的模型結果，我們透過過去對逃漏稅的相關研究，採用

部分文獻裡的相關參數數值，進一步對本文的模型進行數值模擬。 

    首先政府稽查稅收的成本參數12為 𝑓0 = 0.0028，投入地下經濟活動的成本

參數13為 ℎ0 = 0.3，以上數值皆是直接參考自 Chen (2003)。而政府每期支出占

地上經濟總產出的固定比例14假定為 𝜃 = 0.25，另外假設社會福利函數裡所加

總的每期預期消費項，未來每期皆是以 𝜇 = 0.75 的折現率來折現作加總15。 

    在投入成本與儲蓄報酬方面，地上經濟體系的銀行在執行每單位存款轉換

為資本的同時，假定其需耗費 𝛿 = 0.05 單位的成本16，又在符合式( 3 )的條件

下， 𝜌 = 𝛼𝐴𝐿𝑡+1
1−𝛼 須成立。而資本份額在過去的實證研究中大約為 𝛼 =

1

3
，在此

                                                      
12 參考自 Chen(2003)，其參考在 1981 至 1990 年期間，財政部台北國稅局所統計之平均稽查成

本，並將政府執行稽查的成本參數設定為 𝑓0 = 0.0028。 
13 參考自 Chen(2003)與 Hung(2015)，Chen(2003)假定勞動者從事逃漏稅的成本參數   ℎ0 範圍介

於 0.15 至 0.39 之間，Hung(2015)則設定 ℎ0 = 0.2，本文亦採 ℎ0 = 0.2為分析的基準。 
14 參考自 Hung(2015)。 
15 參考自 Hung(2015)。 
16 參考自 Hung(2015)，其假定銀行在將每單位存款轉換為資本的同時需耗費 𝛿 單位的成本，其

以 𝛿 = 0.3 為分析的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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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裡，我們是以 𝛼 = 0.3 為分析的基準，總和要素生產力17 假定為 𝐴 = 10，

因此地上經濟的銀行儲蓄報酬率為 𝜌 = 3𝐿𝑡+1
1−𝛼。另外地下經濟報酬占地上經濟總

產出的固定比例假定為 𝑏 = 0.8，最後，初始期的資本假定為 𝑘0 = 0.5。 

由於地上經濟的報酬無法逃漏稅，而政府又可透過銀行體系對勞動者的存

款進行完全監控，故勞動者並不會將其於地下經濟活動所賺取的報酬存入地上

經濟體系的銀行，因此現實中的逃漏稅資料是不易取得的。Beck et al. (2014)在

近期的研究中，透過向世界銀行取得了 2002 至 2010 年，跨越 102 個國家共

64000 間公司的資料，以進一步估算出逃漏稅的真實比例，亦即前面所提即的

 1 − 𝛽。研究結果顯示甘比亞為擁有最高逃漏稅比例 68%的國家，愛爾蘭則為

最低、逃漏稅比例僅 4%的國家，亦即勞動者每期約會分配 4%至 68%比例的時

間投入於地下經濟的活動，相當於投入 32%至 96%比例的時間於地上經濟的活

動。 

    本文旨在研究勞動逃漏稅、金融發展程度與經濟成長之間的關係，故我們

應先選擇一個合適的金融發展程度指標 𝛿 ，其能使得 𝛽 落至 0.32 至 0.96 的合理

區間內。在給定以上的數值設定後進行模擬，我們可發現當 𝛿 = 0.01 時，𝛽 =

0.872，而當 𝛿 = 0.6時，𝛽 = 0.759，可知 𝛽 皆是落在 0.32 至 0.96 的合理區間

內，故我們考量 𝛿 的可分析範圍在 0.01 至 0.6 的區間。 

    在探討金融發展程度與勞動逃漏稅之間的關係之前，我們首先要檢驗的

是，在 𝛿 已事先給定一個特定值的情況下，透過觀察在不同的政府稽查率下，

政府稽查率與地上經濟的最適投入時間比例、均衡稅率、經濟成長率、社會福

利等重要變數彼此之間的關係，藉此找出在逃漏稅下能使得社會福利極大的政

府最適稽查率，為達到上述的目的，我們首先採用 𝛿 = 0.05 為分析的基準，因

其能使得 𝛽 落在 0.32 至 0.96 的合理區間內。透過數值模擬，將以上變數彼此之

間的關係以圖形表達，結果呈現在圖五至圖八如下。 

                                                      
17 參考自 Hung(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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𝛽∗ 

 

 

 

 

 

 

 

𝑝 

圖五 𝛿 = 0.05 下，稽查率上升對勞動者誠實申報比例的影響 

𝜏∗ 

 

 

 

 

 

𝑝 

圖六 𝛿 = 0.05  下，稽查率上升對稅率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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𝑔 

 

 

 

 

 

 

 

𝑝 

圖七 𝛿 = 0.05  下，稽查率上升對經濟成長率的影響 

 

𝑊 

 

 

 

 

 

 

 

𝑝 

圖八 𝛿 = 0.05  下，稽查率上升對社會福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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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圖五我們可發現，勞動者對於「地上經濟的最適投入時間比例」會隨著

政府稽查率的增加而上升，可知兩者之間是呈正向的關係。代表隨著政府執行

稽查逃漏稅的強度越強，此時勞動者於地下經濟所賺取的勞動報酬越有可能被

政府全數徵收，因而導致勞動者降低其投入地下經濟活動的意願，亦即勞動者

將傾向分配較多的時間投入地上經濟活動，此模擬結果也與一般逃漏稅相關的

研究結果相符。 

    而由圖六我們可發現，隨著政府稽查率的上升，均衡稅率在初期時會先下

降，約莫在接近 𝑝 = 0.4 之處後隨之攀升，而造成均衡稅率先下降後上升的可

能原因我們探討如下。首先，觀察式( 7 )的政府預算限制式，可知當政府執行

稽查的機率上升時，在一般情況下，其會導致勞動者投入地上經濟活動的意願

增加(即 𝛽 會上升)，此時觀察式( 7 )的政府預算限制式，可知其會導致式( 7 )等

式右邊部分 𝜏𝑡𝑤𝑡𝛽𝑡 的上升。而觀察等式的左邊部分，在政府「每期固定支出比

例 𝜃 」仍維持不變的情況下，為維持政府的平衡預算，此時政府將調降均衡稅

率，以抵銷 𝛽 上升對等式右邊 𝜏𝑡𝑤𝑡𝛽𝑡 的部分所帶來的正向效果，此部分即為影

響均衡稅率的負向力量。 

    另外，稽查率的上升亦代表政府在執行稽查逃漏稅時，所需耗費的成本亦

會增加，觀察式( 7 )，可知其會導致式( 7 )等式左端部分 𝑓0𝑝𝑡𝑦𝑡 的上升，此時政

府將同步調升均衡稅率以維持政府的預算平衡，此部分即為影響均衡稅率的正

向力量。故可知當政府今日決定調升稽查機率時，其會產生兩種正負力量而影

響均衡稅率的上升或下降，當前者的負向力量大於後者的正向力量時，其將導

致均衡稅率的下降，此即為圖六的下降部分。而當後者的正向力量大於前者的

負向力量時，其將導致均衡稅率的上升，此即為圖六的上升部分。以上所述亦

可解釋在第三章模型設定部分我們所提及過的一個現象，即政府可藉由稽查率

或稅率政策等的外生衝擊去影響勞動市場的均衡，透過影響勞動者投入地上或

地下經濟活動的意願，以改變一國的地下經濟規模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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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八則告訴我們在給定 𝛿 = 0.05 的情況下，能使得社會福利極大化的政府

最適稽查率發生在 𝑝 = 0.611 之處，此時社會福利的極大值為 𝑊 = 25.105，最

後與此相對應的圖七告訴我們，在最適的政府稽查率下，經濟成長率的極大值

為 𝑔 = 4.386。18 

第二節 比較靜態分析 

    在觀察完第一節，給定金融發展程度為特定值 𝛿 = 0.05 之下，稽查率變動

與 𝜏∗、𝛽∗、𝑔、𝑊 等變數彼此之間的關係圖形後，接下來我們要探討在不同的

金融發展程度下，其對於 𝛽∗、𝜏∗、𝑝、𝑔、𝑊 等的影響效果。最後，亦進一步延

伸比較在地下投入成本參數( ℎ0 )、政府稽查成本參數( 𝑓0 )以及政府支出比例

( 𝜃 )等變數的變化之下，各變數對於 𝛽∗、𝜏∗、𝑝、𝑔、𝑊 等的影響效果。 

1. 𝜹 變動下，對 𝝉∗、𝜷∗、𝒈、𝑾 等的影響 

如同第一節所述，𝛽 需介於 0.32 至 0.96 的區間，因此，為使得 𝛽 落在合理範圍

內，我們將 𝛿 從最高 0.6 至最低 0.01 依序檢驗，其中 𝛿 = 0.05 即為本研究的分

析基準，數值模擬的結果呈現在表一如下。 

表一 在 𝛼 = 0.3 時，𝛿 下降對 𝛽、𝜏、p、𝑔、𝑊 的影響效果 

𝜹 𝜷 𝟏 − 𝜷 𝝉 p 𝒈 W 

0.6 0.689  0.311  0.054  0.882  4.081  23.818  

0.525 0.700  0.300  0.071  0.865  4.815  26.480  

0.5 0.704  0.296  0.076  0.860  5.058  27.271  

0.475 0.707  0.293  0.081  0.855  5.300  28.023  

0.45 0.711  0.289  0.086  0.850  5.541  28.738  

0.425 0.714  0.286  0.091  0.845  5.782  29.421  

0.4 0.717  0.283  0.096  0.841  6.022  30.074  

0.375 0.721  0.279  0.100  0.836  6.261  30.700  

0.35 0.724  0.276  0.105  0.831  6.499  31.300  

                                                      
18 此經濟成長率是以 30 年為一期計算，故每年經濟成長率約為 5.05%。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9 
 

0.3 0.730  0.270  0.113  0.823  6.974  32.432  

0.275 0.733  0.267  0.117  0.818  7.210  32.968  

0.25 0.736  0.264  0.121  0.814  7.446  33.484  

0.225 0.739  0.261  0.125  0.810  7.681  33.984  

0.2 0.742  0.258  0.129  0.806  7.916  34.467  

0.175 0.745  0.255  0.133  0.802  8.150  34.934  

0.15 0.748  0.252  0.137  0.798  8.383  35.388  

0.125 0.751  0.249  0.140  0.794  8.616  35.828  

0.1 0.753  0.247  0.144  0.790  8.849  36.255  

0.078 0.7556  0.244  0.1467  0.7865  9.053  36.621  

0.075 0.7559  0.244  0.1471  0.7860  9.080  36.670  

0.05 0.759  0.241  0.150  0.782  9.312  37.075  

0.01 0.763  0.237  0.156  0.776  9.681  37.69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首先，隨著地上金融發展程度由 0.6 降至 0.01，可發現伴隨的是政府稽查

率的下降、均衡稅率的上升以及逃漏稅程度的下降，隱含一個國家地下經濟規

模的大小，是與其地上金融發展程度的高低，以及政府在執行稅收、稽查逃漏

稅方面的政策嚴峻度息息相關。此模擬結果也合理解釋了一個重要的現象，在

開發中國家，即金融發展程度相對較低的國家(代表 𝛿 較高)，其地下經濟的規

模通常會較已開發國家的為大，此結果與一般逃漏稅的實證研究結果相符。19 

    其次，隨著金融發展程度的增加，其亦伴隨著經濟成長率與社會福利的上

升，顯示金融發展程度與經濟成長之間是呈正向的線性關係，此亦代表兩者之

間並不存在 threshold effect 的問題，此結果與 Hung(2015)由資本逃漏稅的角度

切入所呈現之結果不同。若存在 threshold effect，代表當稅率或稽查率介於某個

特定臨界值的以前(或以後)，政府所執行的政策可能會因其他變數彼此之間牴

                                                      
19 Schneider and Enste (2000)即估計在OECD國家中，非正規經濟約佔GDP的15%。Gordon and 

Li (2009)在其文中指出相對於富有國而言，貧窮國的平均稅收量僅為富有國GDP的2/3甚至是更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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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程度的相對大小，而導致金融發展程度與經濟成長之間在一開始可能先呈正

向(負向)關係，接著在稅率或稽查率達到某個特定的臨界值之後，兩者之間又

反轉呈負向(正向)關係，因而進一步導致政策的執行效果可能不如政府原先所

預期的方向走。因此藉由表一的結果，我們可知當政府欲制定能影響經濟成長

率或社會福利的政策時，其無須事先考量該經濟體系的稅率或稽查率是否高於

或低於該變數的特定臨界值，故政策最後的執行效果將如同政府所預期的方向

走。 因此，由表一可歸納出在不同的金融發展程度下，主要會產生的三個結

果： 

( 1 ) 地上經濟的金融發展程度越好，地上經濟的規模越大(代表勞動者投入較多

的時間於地上經濟)，亦即地下經濟的規模越小(代表勞動者投入較少的時

間於地下經濟)。  

( 2 ) 隨著地上經濟的金融發展程度越好，政府將採取較寬鬆的稽查政策(即調低 

稽查率)；相對地，隨著地上經濟的金融發展程度越差，政府將採取較嚴格的

稽查政策(即調高稽查率)。 

( 3 ) 隨著地上經濟的金融發展程度越好，政府將採取較嚴格的稅收政策(即調高 

稅率)；相對地，隨著地上經濟的金融發展程度越差，政府將採取較寬鬆的稅

收政策(即調降稅率)。經濟直覺如下： 

    由( 1 )可知，對於金融發展程度較佳的國家而言，代表該國在存款轉資本

上更具有效率性，亦即投入地上金融部門可拿到較高的儲蓄報酬，又在只有地

上經濟的報酬可存入地上金融部門的限制下，勞動者會有較高的意願將時間分

配於地上經濟，以將其稅後所得存入存款報酬較高的銀行，因而導致地上經濟

的規模較大(即地下經濟的規模較小)。而( 2 )與( 3 )則為(1 )的延伸，且是我們前

面一再闡述的觀念，亦即隨著金融發展程度越好(越差)，存入地上金融部門可

獲得的存款報酬就越高，因此勞動者會投入更多(更少)的時間於地上經濟活

動，此時政府即可調高(調低)稅率以增加(減少)稅收，而為維持預算平衡，其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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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同步調降(調升)稽查率。此亦代表對於已開發國家(即金融發展程度較好的國

家)而言，其地下經濟規模相對較小，政府應採取的政策為較嚴格的稅率政策以

及較寬鬆的稽查政策。相對地，開發中國家(即金融發展程度較低的國家)，其

地下經濟規模相對較大，政府應採取的政策為較寬鬆的稅率政策以及較嚴格的

稽查政策。 

2. 𝒉𝟎 變動下，對 𝝉∗、𝜷∗、𝒈、𝑾 等的影響 

ℎ0 為逃漏稅成本的參數，ℎ0 愈高代表逃漏稅成本愈高。為使得 𝛽 落在合理的區

間內，將 ℎ0 從最高 0.8 至最低 0.1 依序檢驗，其中 ℎ0 = 0.3 即為本研究的分析

基準，數值模擬的結果呈現在表二如下： 

( 1 ) 隨著地下經濟的投入成本越少，地上經濟的投入時間越少，地下經濟的投  

    入時間則越多。 

( 2 ) 隨著地下經濟的投入成本越少，稅率越低。 

( 3 ) 隨著地下經濟的投入成本越少，稽查率越高。 

( 4 ) 隨著地下經濟的投入成本越少，經濟成長率及社會福利越高。 

    觀察式( 6 )代表性個人的「最適地上經濟投入時間比例」即可知 ℎ0 的下降

會導致 𝛽 的下降，此乃因隨著地下經濟的投入成本下降，勞動者在第 t 期可存

入銀行的地上經濟淨報酬將更多，因此，勞動者將有更多誘因投入於地下經濟

的活動，因而造成地上經濟的投入時間比例相對下降；而隨著勞動者投入地下

經濟活動的時間增加，政府於地上經濟可徵收的稅收將隨之下降，因此，政府

將透過調高稽查率以增加政府收入，又在為維持式( 7 )的平衡預算下，此時政

府將進一步調低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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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在 𝛼 = 0.3 時，ℎ0 下降對 𝛽、𝜏、p、𝑔、𝑊 的影響效果 

𝒉𝟎 𝜷 𝟏 − 𝜷 𝝉 p 𝒈 W 

0.7 0.779  0.221  0.172  0.771  8.278  35.269  

0.6 0.771  0.229  0.163  0.777  8.304  35.299  

0.47 0.761  0.239  0.151  0.786  8.339  35.338  

0.45 0.759  0.241  0.150  0.787  8.344  35.344  

0.425 0.757  0.243  0.147  0.789  8.350  35.351  

0.4 0.755  0.245  0.145  0.791  8.357  35.358  

0.375 0.753  0.247  0.143  0.792  8.364  35.366  

0.35 0.752  0.248  0.141  0.794  8.370  35.373  

0.325 0.750  0.250  0.139  0.796  8.377  35.381  

0.3 0.748  0.252  0.137  0.798  8.383  35.388  

0.275 0.746  0.254  0.134  0.799  8.390  35.395  

0.25 0.744  0.256  0.132  0.801  8.396  35.402  

0.225 0.742  0.258  0.130  0.803  8.403  35.410  

0.2 0.741  0.259  0.128  0.805  8.409  35.417  

0.175 0.739  0.261  0.126  0.806  8.416  35.424  

0.15 0.737  0.263  0.124  0.808  8.422  35.431  

0.125 0.736  0.264  0.122  0.810  8.428  35.439  

0.1 0.734  0.266  0.120  0.812  8.434  35.44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𝒇𝟎 變動下，對 𝝉∗、𝜷∗、𝒈、𝑾 等的影響 

𝑓0 為政府稽查逃漏稅成本的參數，𝑓0 愈高代表稽查成本愈高。為使得 𝛽 落在合

理的區間內，將 𝑓0 從最高 0.6 至最低 0.001 依序檢驗，其中 𝑓0 = 0.0082 即為本

研究的分析基準，數值模擬的結果呈現在表三如下，由表三我們可得到以下的

結果： 

( 1 ) 隨著政府的稽查成本越少，地上經濟的投入時間越多，地下經濟的投  

    入時間則越少。 

( 2 ) 隨著政府的稽查成本越少，稅率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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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隨著政府的稽查成本越少，稽查率越高。 

( 4 ) 隨著政府的稽查成本越少，經濟成長率及社會福利越高。 

    首先，當政府執行稽查所需耗費的成本變少，此時政府將有更多的誘因投

入於稽查逃漏稅的活動，故稽查率將調高，又在維持式( 7 )的平衡預算下，此

時政府將進一步調降稅率。另外，稽查率的調高隱含勞動者將有更大的機率被

政府緝查到逃漏稅，此將導致其在第 t + 1 期可獲得的地下存款報酬減少，因

此將降低勞動者投入地下經濟活動的誘因。 

表三 在 𝛼 = 0.3 時，𝑓0 下降對 𝛽、𝜏、p、𝑔、𝑊 的影響效果 

𝒇𝟎 𝜷 𝟏 − 𝜷 𝝉 p 𝒈 W 

0.6 0.334  0.666  0.411  0.563  3.252  22.030  

0.47 0.428  0.572  0.369  0.666  4.146  24.972  

0.45 0.442  0.558  0.361  0.677  4.296  25.441  

0.4 0.477  0.523  0.339  0.700  4.687  26.618  

0.35 0.513  0.487  0.316  0.719  5.098  27.792  

0.3 0.548  0.452  0.292  0.736  5.527  28.957  

0.25 0.582  0.418  0.267  0.750  5.974  30.107  

0.2 0.617  0.383  0.241  0.762  6.439  31.240  

0.15 0.651  0.349  0.215  0.773  6.922  32.353  

0.1 0.686  0.314  0.188  0.783  7.422  33.445  

0.01 0.747  0.253  0.138  0.7974  8.364  35.350  

0.0082 0.748  0.252  0.137  0.7980  8.383  35.388  

0.005 0.750  0.250  0.135  0.7981  8.418  35.454  

0.001 0.753  0.247  0.133  0.7987  8.461  35.53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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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𝜽 變動下，對 𝝉∗、𝜷∗、𝒈、𝑾 等的影響 

為使得 𝛽 落在合理的區間內，將 𝜃 從最高 0.8 至最低 0.078 依序檢驗，其中

  𝜃 = 0.25 即為本研究的分析基準，數值模擬的結果呈現在表四如下，由表四我

們可得到以下的結果。 

( 1 ) 隨著政府支出比例降低，地上經濟的投入時間越多，地下經濟的投  

    入時間則越少。 

( 2 ) 隨著政府支出比例降低，稅率越低。 

( 3 ) 隨著政府支出比例降低，稽查率越低。 

( 4 ) 隨著政府支出比例降低，經濟成長率及社會福利越高。 

    隨著政府支出比例的降低(即支出面的降低)，代表政府的收入來源足夠支

撐當期的財政收支，故政府可調降稅率及稽查率，首先，稅率的調降代表勞動

者在第 t 期可存入的地上經濟淨報酬將增加，故勞動者將有更多誘因投入地上

經濟的活動，此即為正向力量。而稽查率的調降，代表勞動者從事地下經濟所

賺取的報酬，將更不容易被政府緝查到，此將促使勞動者有更多意願投入地下

經濟的活動(即逃漏稅)，此即為負向的力量。故稅率及稽查率的調降，將對勞

動者的最適選擇產生兩種正負力量，當前者因稅率調降所帶來的正向力量大於

後者因稽查率調降所帶來的負向力量時，將導致勞動者分配更多的時間於地上

經濟的活動。 

表四 在 𝛼 = 0.3 時，𝜃 下降對 𝛽、𝜏、p、𝑔、𝑊 的影響效果 

𝜽 𝜷 𝟏 − 𝜷 𝝉 p 𝒈 W 

0.8 0.447  0.553  0.635  0.818  2.470  16.376  

0.7 0.504  0.496  0.550  0.811  3.316  20.852  

0.6 0.559  0.441  0.461  0.805  4.270  24.744  

0.475 0.628  0.372  0.347  0.801  5.607  28.992  

0.45 0.641  0.359  0.324  0.8001  5.893  29.774  

0.425 0.655  0.345  0.301  0.7996  6.184  30.536  

0.4 0.668  0.332  0.278  0.7991  6.482  31.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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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5 0.681  0.319  0.254  0.7987  6.785  32.004  

0.35 0.695  0.305  0.231  0.7984  7.093  32.712  

0.25 0.748  0.252  0.137  0.7980  8.383  35.388  

0.225 0.761  0.239  0.113  0.7976  8.719  36.021  

0.2 0.774  0.226  0.089  0.7975  9.060  36.64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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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過去文獻指出因地上經濟的報酬無法、或不易逃漏稅，故可將從事地下經

濟活動的行為定義為逃漏稅的一種。另外，部分實證研究亦證實了一個現象，

即開發中國家的逃漏稅規模相對較大，已開發國家的逃漏稅規模則相對較小。

本文首先使用內生經濟成長模型將逃漏稅與金融雙元體系一併作整合，並以

Romer (1986)的內生經濟成長模型，以及 Chen (2003)與 Hung (2015)等對逃漏稅

模型的設定為基本的研究架構，探討在不同金融發展程度下，政府所需採取的

最適稽查政策。與過去的逃漏稅相關研究較不同的地方是，以往的研究多是由

資本逃漏稅的角度切入，本文則嘗試融入勞動市場的元素，改以勞動逃漏稅的

角度切入；透過勞動市場的加入，政府可透過外生政策影響勞動者對地上或地

下經濟活動的投入意願，並以勞動者投入地上經濟活動的時間比例作為逃漏稅

的依據，探討其結果是否與資本逃漏稅的研究結果一致。 

    透過本研究的數值模擬結果，我們可發現兩個現象，首先，相較於已開發

國家(即金融發展程度較高的國家)而言，開發中國家(即金融發展程度較低的國

家)的逃漏稅規模相對較大，此結果與 Hung(2015)對資本逃漏稅的理論結果一

致，亦與一般逃漏稅的實證結果一致，如 Gordon and Li (2009)即在其文中指出

相對於富有國而言，貧窮國的平均稅收量僅為富有國 GDP 的 2/3 甚至是更少，

代表貧窮國家的逃漏稅規模較大。透過此結果可知，隨著地上金融部門的發展

程度越好，代表該經濟體系在資本轉換上更有效率，勞動者可獲得更多的報

酬，在地上報酬只能存於地上金融部門的限制下，將促使勞動者分配更多時間

投入地上經濟，因而造成較小的逃漏稅規模。另外，對於金融發展程度較差的

國家而言，政府應採取的最適政策為較寬鬆的稽查政策，此乃因地上金融發展

程度較差代表其地上金融部門在資本轉換上較不具效率性，此將不利於資本投

資及經濟成長，故勞動者將傾向分配較多時間於地下經濟，並將其賺取的報酬

投入地下金融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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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已知勞動者的預期效用函數為： 

𝐸𝑡  𝐶𝑡+1 = 𝑝𝑡 × { [(1 − 𝜏𝑡)𝑤𝑡𝛽𝑡](1 − 𝛿)𝜌 } 

+(1 − 𝑝𝑡) × { [(1 − 𝜏𝑡)𝑤𝑡𝛽𝑡](1 − 𝛿)𝜌  

+[(1 − 𝛽𝑡)𝑏𝑦𝑡 − ℎ0(1 − 𝛽𝑡)2𝑏𝑦𝑡]𝛾𝜌 } 

故可知勞動者的終身效用函數如下 

𝑼(𝑬𝒕  𝑪𝒕+𝟏) = 𝐥𝐧 (𝑬𝒕  𝑪𝒕+𝟏) 

= ln { 𝑝𝑡 × { [(1 − 𝜏𝑡)𝑤𝑡𝛽𝑡](1 − 𝛿)𝜌 } 

+(1 − 𝑝𝑡) × { [(1 − 𝜏𝑡)𝑤𝑡𝛽𝑡](1 − 𝛿)𝜌 + [(1 − 𝛽𝑡)𝑏𝑦𝑡 − ℎ0(1 − 𝛽𝑡)2𝑏𝑦𝑡]𝛾𝜌 } } 

接著勞動者會透過選擇一個最適的 𝛽 以極大化他的效用，經由一階條件： 

𝑴𝒂𝒙  𝑼(𝑬𝒕  𝑪𝒕+𝟏) = 𝐥𝐧 (𝑬𝒕  𝑪𝒕+𝟏) 

𝐹. 𝑂. 𝐶 

→  
𝜕 𝑈(𝐸𝑡  𝐶𝑡+1)

𝜕 𝛽
= {𝑝 × {(1 − 𝜏𝑡)𝑤𝑡(1 − 𝛿)𝜌} 

+(1 − 𝑝) × {[(1 − 𝜏𝑡)𝑤𝑡(1 − 𝛿)𝜌 − 𝑏𝑦𝑡𝛾𝜌 + 2ℎ0(1 − 𝛽𝑡)𝑏𝑦𝑡𝛾𝜌 ]}}/(𝐸𝑡  𝐶𝑡+1) = 0 

→ {(1 − 𝜏𝑡)𝑤𝑡(1 − 𝛿)𝜌 − (1 − 𝑝)𝑏𝑦𝑡𝛾𝜌 + (1 − 𝑝)2ℎ0(1 − 𝛽𝑡)𝑏𝑦𝑡𝛾𝜌} = 0 

→ (1 − 𝜏𝑡)𝑤𝑡(1 − 𝛿)𝜌 − (1 − 𝑝)𝑏𝑦𝑡𝛾𝜌 + (1 − 𝑝)2ℎ0𝑏𝑦𝑡𝛾𝜌 = (1 − 𝑝)2ℎ0𝑏𝑦𝑡𝛾𝜌𝛽𝑡 

→ 𝛽𝑡 =
(1 − 𝜏𝑡)𝑤𝑡(1 − 𝛿)𝜌 − (1 − 𝑝)𝑏𝑦𝑡𝛾𝜌 + (1 − 𝑝)2ℎ0𝑏𝑦𝑡𝛾𝜌

(1 − 𝑝)2ℎ0𝑏𝑦𝑡𝛾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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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𝛽𝑡 =
(1 − 𝜏𝑡)𝑤𝑡(1 − 𝛿)𝜌 − (1 − 𝑝)[𝑏𝑦𝑡𝛾𝜌 − 2ℎ0𝑏𝑦𝑡𝛾𝜌]

(1 − 𝑝)2ℎ0𝑏𝑦𝑡𝛾𝜌
 

上下同除 𝜌 

→ 𝛽𝑡
∗ =

(1 − 𝜏𝑡)𝑤𝑡(1 − 𝛿) − (1 − 𝑝)[𝑏𝑦𝑡𝛾 − 2ℎ0𝑏𝑦𝑡𝛾]

(1 − 𝑝)2ℎ0𝑏𝑦𝑡𝛾
 

此即為勞動者的地上經濟最適投入比例，即式( 6 )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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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𝐒𝐭𝐞𝐩 𝟏. 先求解 𝒘 與 𝒚 之間的比例 

代表性個人並無法得知經濟體系的工資率與產出之間的比例關係，僅有政府知道。由產出函 

數 𝑦 = 𝐴𝑘𝛼(�̅�𝐿)1−𝛼 及工資率 𝑤𝑑 = (1 − 𝛼)𝐴𝑘𝛼�̅�1−𝛼𝐿−𝛼 = 𝑀𝑃𝐿，將兩式相除如下： 

→  
𝑦

𝑤
=  

𝐴𝑘𝛼�̅�1−𝛼𝐿1−𝛼

(1 − 𝛼)𝐴𝑘𝛼�̅�1−𝛼𝐿−𝛼
 =  

𝐿

(1 − 𝛼)
 

→  𝑤 =  (1 − 𝛼)
𝑦

𝐿
 =  (1 − 𝛼)

𝑦

𝛽
 

(此 w 非 MPL，僅表示為 w 與 y 之間的固定比例關係 ) 

 

𝐒𝐭𝐞𝐩 𝟐. 簡化預期消費函數，並透過𝐒𝐭𝐞𝐩 𝟏.的結果，將勞動者的預期消費做代換 

𝐸𝑡  𝐶𝑡+1 = 𝑝𝑡 × { [(1 − 𝜏𝑡)𝑤𝑡𝛽𝑡](1 − 𝛿)𝜌 } 

+(1 − 𝑝𝑡) × { [(1 − 𝜏𝑡)𝑤𝑡𝛽𝑡](1 − 𝛿)𝜌 + [(1 − 𝛽𝑡)𝑏𝑦𝑡 − ℎ0(1 − 𝛽𝑡)2𝑏𝑦𝑡]𝛾𝜌 }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3 

 

= [(1 − 𝜏𝑡)𝑤𝑡𝛽𝑡](1 − 𝛿)𝜌 + (1 − 𝑝𝑡)[(1 − 𝛽𝑡)𝑏𝑦𝑡 − ℎ0(1 − 𝛽𝑡)2𝑏𝑦𝑡]𝛾𝜌 

將 Step 1.所求解之 𝑤𝑡 = (1 − 𝛼)
𝑦

𝛽
 代入 

= [(1 − 𝜏) × (1 − 𝛼)
𝑦𝑡

𝛽
× 𝛽](1 − 𝛿)𝜌 + (1 − 𝑝𝑡)[(1 − 𝛽𝑡)𝑏𝑦𝑡 − ℎ0(1 − 𝛽𝑡)2𝑏𝑦𝑡]𝛾𝜌 

= [(1 − 𝜏) × (1 − 𝛼)𝑦𝑡](1 − 𝛿)𝜌 + (1 − 𝑝𝑡)[(1 − 𝛽𝑡)𝑏 − ℎ0(1 − 𝛽𝑡)2𝑏]𝛾𝜌 × 𝑦𝑡 

將 𝑦𝑡 提出 

= [(1 − 𝜏)(1 − 𝛼)(1 − 𝛿)𝜌 + (1 − 𝑝𝑡)[(1 − 𝛽𝑡)𝑏 − ℎ0(1 − 𝛽𝑡)2𝑏]𝛾𝜌] × 𝑦𝑡 

let  𝑀 = [(1 − 𝜏)(1 − 𝛼)(1 − 𝛿)𝜌 + (1 − 𝑝𝑡)[(1 − 𝛽𝑡)𝑏 − ℎ0(1 − 𝛽𝑡)2𝑏]𝛾𝜌] 

→ 𝐸𝑡  𝐶𝑡+1 = 𝑀𝑦𝑡 

𝐒𝐭𝐞𝐩 𝟑. 將每期產出做代換 

又已知在 balance growth 下，工資率與產出皆是以固定的比率 𝑔 在成長，亦即 𝑦𝑡+1 = 𝑔 × 𝑦𝑡，  

依此類推知  𝑦1 = 𝑔𝑦0， 𝑦2 = 𝑔𝑦1 = 𝑔2𝑦0，𝑦3 = 𝑔𝑦2 = 𝑔3𝑦0 

𝐒𝐭𝐞𝐩 𝟒. 計算社會福利 

將 Step 1 及 Step 2 的結果代入 𝑊， 

又政府會選擇一個最適的稽查率 (p) 以極大化社會福利函數 (W)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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𝑾 = ∑   𝝁𝒕 𝑼(𝑬𝒕 𝑪𝒕+𝟏)
∞

𝒕=𝟎
= ∑   𝝁𝒕 𝒍𝒏(𝑬𝒕 𝑪𝒕+𝟏)

∞

𝒕=𝟎
= ∑  𝝁𝒕 𝒍𝒏(𝑴𝒚

𝒕
 )

∞

𝒕=𝟎
  

= 𝜇0𝑙𝑛(𝑀𝑦0 ) + 𝜇1 𝑙𝑛(𝑀𝑦1 ) + 𝜇2 𝑙𝑛(𝑀𝑦2 ) + 𝜇3𝑙𝑛(𝑀𝑦3 ) + 𝜇4𝑙𝑛(𝑀𝑦4 ) + ⋯ 

= [𝑙𝑛𝑀 + 𝑙𝑛𝑦0] + 𝜇[𝑙𝑛𝑀 + 𝑙𝑛𝑦1] + 𝜇2[𝑙𝑛𝑀 + 𝑙𝑛𝑦2] + 𝜇3[𝑙𝑛𝑀 + 𝑙𝑛𝑦3] + 𝜇4[𝑙𝑛𝑀 + 𝑙𝑛𝑦4] + ⋯ 

= [𝑙𝑛𝑀 + 𝑙𝑛𝑦0] + 𝜇[𝑙𝑛𝑀 + 𝑙𝑛 𝑔𝑦0] + 𝜇2[𝑙𝑛𝑀 + 𝑙𝑛𝑔2𝑦0] + 𝜇3[𝑙𝑛𝑀 + 𝑙𝑛𝑔3𝑦0] + 𝜇4[𝑙𝑛𝑀 + 𝑙𝑛𝑔4𝑦0] + ⋯ 

= [𝑙𝑛𝑀 + 𝑙𝑛𝑦0] + 𝜇[𝑙𝑛𝑀 + 𝑙𝑛𝑔 + 𝑙𝑛𝑦0] + 𝜇2[𝑙𝑛𝑀 + 𝑙𝑛𝑔2 + 𝑙𝑛𝑦0] + 𝜇3[𝑙𝑛𝑀 + 𝑙𝑛𝑔3 + 𝑙𝑛𝑦0] + 𝜇4[𝑙𝑛𝑀 + 𝑙𝑛𝑔4 + 𝑙𝑛𝑦0] 

     + ⋯ 

= 𝑙𝑛𝑀(1 + 𝜇 + 𝜇2 + 𝜇3 + 𝜇4 + ⋯ ) + (𝜇𝑙𝑛𝑔 + 𝜇2𝑙𝑛𝑔2 + 𝜇3𝑙𝑛𝑔3 + 𝜇4𝑙𝑛𝑔4 + ⋯ ) + 𝑙𝑛𝑦0(1 + 𝜇 + 𝜇2 + 𝜇3 + 𝜇4 + ⋯ ) 

=
1

1 − 𝜇
𝑙𝑛𝑀 + (𝜇𝑙𝑛𝑔 + 2𝜇2𝑙𝑛𝑔 + 3𝜇3𝑙𝑛𝑔 + 4𝜇4𝑙𝑛𝑔 + ⋯ ) +

1

1 − 𝜇
𝑙𝑛𝑦0 

其中 (𝜇𝑙𝑛𝑔 + 2𝜇2𝑙𝑛𝑔 + 3𝜇3𝑙𝑛𝑔 + 4𝜇4𝑙𝑛𝑔 + ⋯ ) 

= (𝜇𝑙𝑛𝑔 + 𝜇2𝑙𝑛𝑔 + 𝜇3𝑙𝑛𝑔 + 𝜇4𝑙𝑛𝑔 + ⋯ ) + (𝜇2𝑙𝑛𝑔 + 𝜇3𝑙𝑛𝑔 + 𝜇4𝑙𝑛𝑔 + ⋯ ) + (𝜇3𝑙𝑛𝑔 + 𝜇4𝑙𝑛𝑔 + ⋯ ) + ⋯ 

= 𝑙𝑛𝑔(𝜇 + 𝜇2 + 𝜇3 + 𝜇4 + ⋯ ) + 𝑙𝑛𝑔(𝜇2 + 𝜇3 + 𝜇4 + ⋯ ) + 𝑙𝑛𝑔(𝜇3 + 𝜇4 + ⋯ ) + ⋯ 

=
𝜇

1 − 𝜇
𝑙𝑛𝑔 +

𝜇2

1 − 𝜇
𝑙𝑛𝑔 +

𝜇3

1 − 𝜇
𝑙𝑛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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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𝑙𝑛𝑔(
𝜇

1 − 𝜇
+

𝜇2

1 − 𝜇
+

𝜇3

1 − 𝜇
+ ⋯ ) 

= 𝑙𝑛𝑔

𝜇
1 − 𝜇

1 − 𝜇
=

𝜇

(1 − 𝜇)2
𝑙𝑛𝑔 

將(𝜇𝑙𝑛𝑔 + 2𝜇2𝑙𝑛𝑔 + 3𝜇3𝑙𝑛𝑔 + 4𝜇4𝑙𝑛𝑔 + ⋯ ) =
𝜇

(1−𝜇)2
𝑙𝑛𝑔 的結果代入 𝑊 可得 

𝑊 = ∑   𝜇𝑡 𝑙𝑛(𝐸𝑡 𝐶𝑡+1)
∞

𝑡=0
=

1

1 − 𝜇
𝑙𝑛𝑀 +

𝜇

(1 − 𝜇)2
𝑙𝑛𝑔 +

1

1 − 𝜇
𝑙𝑛𝑦0 

又已知 𝑦0 = 𝐴𝑘0
𝛼(�̅�𝛽)1−𝛼 = A𝑘0𝛽1−𝛼 ，代入 𝑊  

𝑊 = ∑   𝜇𝑡 𝑙𝑛(𝐸𝑡 𝐶𝑡+1)
∞

𝑡=0
=

1

1 − 𝜇
𝑙𝑛𝑀 +

𝜇

(1 − 𝜇)2
𝑙𝑛𝑔 +

1

1 − 𝜇
𝑙𝑛(A𝑘0𝛽1−𝛼) 

=
1

1 − 𝜇
𝑙𝑛𝑀 +

𝜇

(1 − 𝜇)2
𝑙𝑛𝑔 +

1

1 − 𝜇
(𝑙𝑛𝐴 + 𝑙𝑛𝑘0) +

1 − 𝛼

1 − 𝜇
𝑙𝑛𝛽 

將 M 代入 𝑊 可得 

=
1

1 − 𝜇
𝑙𝑛[(1 − 𝜏)(1 − 𝛼)(1 − 𝛿)𝜌 − ℎ0(1 − 𝛽)2𝑏 + (1 − 𝑝)(1 − 𝛽)𝑏𝛾] +

𝜇

(1 − 𝜇)2
𝑙𝑛𝑔 +

1

1 − 𝜇
(𝑙𝑛𝐴 + 𝑙𝑛𝑘0) +

1 − 𝛼

1 − 𝜇
𝑙𝑛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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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 𝜇
{𝑙𝑛[(1 − 𝜏)(1 − 𝛼)(1 − 𝛿)𝜌 − ℎ0(1 − 𝛽)2𝑏 + (1 − 𝑝)(1 − 𝛽)𝑏𝛾] +  

𝜇

1 − 𝜇
 𝑙𝑛𝑔 + (𝑙𝑛𝐴 + 𝑙𝑛𝑘0) + (1 − 𝛼)𝑙𝑛𝛽} 

此式即為式( 12 )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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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1. 求解政府稅率 

由政府預算限制式可求得政府稅率為 

𝜏𝑡 =
(𝜃 + 𝑓0𝑝)𝑦𝑡 − 𝑝 × (1 − 𝛽𝑡)𝑏𝑦𝑡

𝑤𝑡𝛽𝑡
 

另外由附錄二的 Step 1中可知工資率與產出之間的比例關係，故將𝑤 =

(1 − 𝛼)
𝑦

𝛽
 的關係代入上式可得 

𝜏𝑡 =
(𝜃 + 𝑓0𝑝)𝑦𝑡 − 𝑝 × (1 − 𝛽𝑡)𝑏𝑦𝑡

(1 − 𝛼)
𝑦
𝛽

× 𝛽𝑡

 

上下同除 𝑦 

𝜏𝑡
∗ =

(𝜃 + 𝑓0𝑝) − 𝑝 × (1 − 𝛽𝑡)𝑏

(1 − 𝛼)
 

此即為政府的均衡稅率。 

2. 求解政府最適 𝜷 

𝐒𝐭𝐞𝐩 𝟏.  透過代表性個人之最適 𝜷，求解政府求解最適 𝜷 

首先由附錄一的結果，可知代表性個人所求解之最適 𝛽 為 

→ 𝛽𝑡 =
(1 − 𝜏𝑡)𝑤𝑡(1 − 𝛿) − (1 − 𝑝)[𝑏𝑦𝑡𝛾 − 2ℎ0𝑏𝑦𝑡𝛾]

(1 − 𝑝)2ℎ0𝑏𝑦𝑡𝛾
 

且在附錄二的 Step 1中我們已提及過只有政府知道工資率與產出之間的真實比

例，故政府會將 𝑤 = (1 − 𝛼)
𝑦

𝛽
 分別代入前面勞動者所求解之最適 𝛽 以及政府的

均衡稅率 𝜏，故我們可得到站在政府的角度下，所求解之真實 𝛽 為： 

→ 𝛽𝑡 =
(1 − 𝜏𝑡)𝑤𝑡(1 − 𝛿) − (1 − 𝑝)[𝑏𝑦𝑡𝛾 − 2ℎ0𝑏𝑦𝑡𝛾]

(1 − 𝑝)2ℎ0𝑏𝑦𝑡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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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𝛽𝑡 =
(1 − 𝜏𝑡) × (1 − 𝛼)

𝑦
𝛽

× (1 − 𝛿) − (1 − 𝑝)[𝑏𝑦𝑡𝛾 − 2ℎ0𝑏𝑦𝑡𝛾]

(1 − 𝑝)2ℎ0𝑏𝑦𝑡𝛾
 

上下同除 𝑦 

→ 𝛽𝑡 =
(1 − 𝜏𝑡) × (1 − 𝛼)

1
𝛽

× (1 − 𝛿) − (1 − 𝑝)[𝑏𝛾 − 2ℎ0𝑏𝛾]

(1 − 𝑝)2ℎ0𝑏𝛾
 

左右兩式同乘上 𝛽 

→  𝛽2 =
(1 − 𝜏𝑡) × (1 − 𝛼) × (1 − 𝛿) − (1 − 𝑝)[𝑏𝛾 − 2ℎ0𝑏𝛾] × 𝛽

(1 − 𝑝)2ℎ0𝑏𝛾
 

→ (1 − 𝑝)2ℎ0𝑏𝛾𝛽2 

= −(1 − 𝑝)[𝑏𝛾 − 2ℎ0𝑏𝛾]𝛽 + (1 − 𝜏𝑡) × (1 − 𝛼) × (1 − 𝛿) 

→ (1 − 𝑝)2ℎ0𝑏𝛾𝛽2 

+(1 − 𝑝)[𝑏𝛾 − 2ℎ0𝑏𝛾]𝛽 − (1 − 𝜏) × (1 − 𝛼) × (1 − 𝛿) = 0 

𝐿𝑒𝑡  𝐴 = (1 − 𝑝)2ℎ0𝑏𝛾 , B = (1 − 𝑝)[𝑏𝛾 − 2ℎ0𝑏𝛾] , C = −(1 − 𝜏) × (1 − 𝛼) ×

(1 − 𝛿) 

將 𝐴、𝐵、𝐶 代入，透過移項我們即可得到新的 𝛽 如下： 

→  𝛽 =
−𝐵 ± √𝐵2 − 4𝐴𝐶

2𝐴
 

由上式可知此時 𝛽 存在兩組解，故我們須排除其中一個不合理的 𝛽。 

𝐒𝐭𝐞𝐩 𝟑.  透過代數運算，以排除不合理的 𝜷 

𝐿𝑒𝑡  𝛽1 =
−𝐵 + √𝐵2 − 4𝐴𝐶

2𝐴
 ,   𝛽𝟐 =

−𝐵 − √𝐵2 − 4𝐴𝐶

2𝐴
 

 (1) 首先由分母來看， ℎ0 > 0 , 𝑏 > 0 , 𝛾 > 0 , (1 − 𝑝) > 0 

→  A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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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母 2A > 0 

(2) (1 − 𝜏) > 0 , (1 − 𝛼) > 0 , (1 − 𝛿) > 0 

→ C < 0 

→  4𝐴𝐶 < 0 

→ −4𝐴𝐶 > 0 

(3) 在 B 無法判定正負號的情況下 

B2 必 > 0， 4𝐴𝐶 < 0 

又因 √𝐵2 = 𝐵，故可知 √𝐵2 + 4𝐴𝐶 > 𝐵(+) 

(4)由 B = (1 − 𝑝)[𝑏𝛾 − 2ℎ0𝑏𝛾]由於我們無法直接判斷 B 的正負號，故以下分成

兩種Case探討： 

[𝐂𝐚𝐬𝐞 𝟏.  ] 𝑩 > 𝟎，表示為 𝑩(+) 

𝑖𝑚𝑝𝑙𝑦 − 𝐵 < 0 

→ 𝛽1 =
−𝐵 + [> 𝐵(+)]

2𝐴
 > 0 

     𝛽2 =
−𝐵 − [> 𝐵(+)]

2𝐴
 < 0  (不合理可排除) 

[𝐂𝐚𝐬𝐞 𝟐. ]  𝑩 < 𝟎，表示為 𝑩(−) 

𝑖𝑚𝑝𝑙𝑦 − 𝐵 > 0 

→ 𝛽1 =
−𝐵 + [> 𝐵(+)]

2𝐴
 > 0 

     𝛽2 =
−𝐵 − [> 𝐵(+)]

2𝐴
 < 0  (不合理可排除) 

故可知不管是在 𝐵 > 0 或 𝐵 < 0 的情況下，𝛽2皆不會落在合理的範圍內，故我

們應選擇合理的 𝛽 = 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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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𝛽 = 𝛽1

=  
−(1 − 𝑝)[𝑏𝛾 − 2ℎ0𝑏𝛾] + √[(1 − 𝑝)[𝑏𝛾 − 2ℎ0𝑏𝛾]]2 − 4 × (1 − 𝑝)2ℎ0𝑏𝛾 × [−(1 − 𝜏)(1 − 𝛼)(1 − 𝛿)] 

4(1 − 𝑝)ℎ0𝑏𝛾
 

=  
(1 − 𝑝)[2ℎ0𝑏𝛾 − 𝑏𝛾] + √(1 − 𝑝)2[𝑏𝛾 − 2ℎ0𝑏𝛾]2 + 8ℎ0 𝑏𝛾(1 − 𝑝)(1 − 𝜏)(1 − 𝛼)(1 − 𝛿) 

4(1 − 𝑝)ℎ0𝑏𝛾
 

其中[𝑏𝛾 − 2ℎ0𝑏𝛾]2 

=  𝑏2𝛾2 − 2 × 𝑏𝛾 × 2ℎ0𝑏𝛾 + 4 ℎ0
2𝑏2𝛾2 

=  𝑏2𝛾2 − 4ℎ0 𝑏2𝛾2 + 4 ℎ0
2𝑏2𝛾2 

= (1 − 4ℎ0 + 4ℎ0
2) 𝑏2𝛾2，代入上式 

→ 𝛽 = 𝛽1 

=
(1 − 𝑝)[2ℎ0𝑏𝛾 − 𝑏𝛾] + √(1 − 𝑝)2[(1 − 4ℎ0 + 4ℎ0

2) 𝑏2𝛾2] + 8ℎ0 𝑏𝛾(1 − 𝑝)(1 − 𝜏)(1 − 𝛼)(1 − 𝛿) 

4(1 − 𝑝)ℎ0𝑏𝛾
 

此即為政府的地上經濟最適投入比例，即式( 14 )的結果。 




